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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资产管理处

二Ο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1、 邀请函

近期我校将对课桌椅购置进行邀标，诚挚的邀请具备一定条件且有意参与竞标的单位投标。本次邀标我们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程序、采取招标和议标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中标人。请投标人认真阅读招标文件，精心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二、投标人需知

A:
1、     提供投标人独立法人营业执照； 

2、 提供投标人的税务登记证 

3、     本工程不得转包、分包，项目经理及安装人员必须是中标单位的正式职工（提供社会保险证明资料） 

4、     提供投标人2009年以来承接过的行政事业单位同类项目业绩表并提供三家的合同或竣工验收单，提供考察名单，； 

5、     提供产品的技术监督局检测报告； 

6、   提供投标人获得的地市级以上政府颁发的重合同守信用证书（含地市级） 

7、   提供投标人的产品质量考核证书 

8、   提供投标人的产品获得的品牌称号证书 

9、   提供投标人的3A级资信证明； 

10、   提供投标人的诚信企业证明； 
11、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投标 

12、   提供公司法人代表投标委托书原件（需有法人及投标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以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时投标人需要带上身份证；

B、招标程序及办法：
（1）投标人按照本邀标书提供的要求编制投标书。

（2）招标人根据投标人的报价、付款方式、信誉程度、服务承诺、近期相关业绩等各种因素，综合评标，确定中标人，必要时进行商务考察、洽谈。

（3）双方签订购销合同，中标人按合同制做。

C、招标文件的约束力：投标人一旦领取了本次邀标文件并参加投标，即被认为接受了本次招标文件的所有条件和规定。

D、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参与投标的全部费用。
三、标的综述
1、品名和数量：课桌椅，900人位
3、安装竣工时间：按合同双方协商。

4、交货地点：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

5、验收要求：货到安装完毕后，甲方将会同有关部门共同验收。

四、招标项目技术要求

1. 项目概况：南京医科大学公卫药学楼课桌椅， 900人位。

2. 投标座椅造型及功能尺寸：甲方指定，所有投标厂商须到现场看样。

总体说明

1．1 本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满足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并未规定所有的技术要求和适用标准，投标人应提供一套满足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的产品及其相应的伴随服务。
1．2 课桌椅的样式、各个部位的颜色等技术规格与要求参照提供的样品、说明、标准等资料进行制造，但必须按照标的需求一览表所列的座椅数量统一进行报价。待确定中标人后，招标人根据中标人的设计方案和现场实际情况对所有座椅的实际数量进行确认。

1．3尺寸要求，根据样品及现场测定。

1．4 根据样品，应清晰的标出所有组成部分的相对关系标注尺寸应齐全。

1．5 投标文件中，应对投标文件中的每一投标产品型号、技术参数、规格等进行详细的说明。对制作课桌椅的选材、制作工艺、材料处理等进行必要的说明。

1．6 所有选材用料和座椅样品必须与正式提供的产品相一致，招标人批准后才能投入生产。同时必须是工业化大型生产企业的产品。

1．7  所有选材都应当符合现行的安全及耐用标准，列出各个部位的材料选用表 ，并提供相关的检测报告。

2．1 总则

本技术文件中货物的设计、制造、检验、安装及验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的有关国家标准和法规（含部标和专业标准），以及相关的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当中国标准不能够涵盖或低于本货物的技术要求时应按照相关国际标准。质量标准按照有关标准、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3.1样式、色彩、选材的材质要求按提交的图纸为准，最终的样式、色彩、选材的材质要求按合同执行。

3．2 课桌椅工艺设计、材料、制造、产品质量、测试、安装、验收采用的标准。

3．3 座椅排列平面图、剖面图、标注地面标高、各排距、各分排座椅总宽度和座椅基本宽度。

3．4 课桌椅安装详图。

3．5 评标时提交座椅样品，如未按要求提供实物样品或样品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视为无效投标。
3．6本项目的质量保证体系。

3．7对交货期的承诺，包括提供设计时间表、制造时间表、交货时间表、安装调试进度表、最终验收进度表。

9. 工期要求

课桌椅交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0天内供货，安装控制在10天内。现场配合施工在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开始至最终验收。上述时间是初步的，将根据工程总进度情况做出调整。

五、售后服务要求
1. 投标人应按照本采购项目特点提供长期良好的售后服务，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详细具体的售后服务承诺条款及保证，其费用列入报价。

2. 中标人应对所供货物提供     年的免费保修。保修期内，非因操作不当造成要更换的零配件及货物由中标人负责包修、包换。在质保期结束前一个月，中标人须免费对货物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与保养。
3. 质量保修期后的服务要求

质保期结束后，中标人仍应对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中标人有责任自行维护或指定有能力的代理人对货物在必要时进行定期维护和修理，更换配件时只能收取配件的成本费。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明确说明服务承诺。

4. 维修服务的响应时间

质量保修期内要求现场保修的货物若发生问题，中标人最终维修服务响应时间为5小时, 在响应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免费维修服务。故障原因在8小时内无法排除的，则应提供相应的备用货物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使用。故障维修响应时间内未到过现场进行维修者，采购人可自行委托相关企业进行维修，所需费用从未付款中扣除。

5. 投标人可视自身能力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更优、更合理的维修服务承诺。

6. 中标人应结合投标人自检、最终验收阶段，免费为采购人技术人员进行有关货物安装、调试、维护、操作、保养等方面的现场培训，直至能熟练独立操作。
六、标书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报价单。

3、付款方式。

4、最快生产期、安装期。

5、服务承诺和优惠政策。

6、企业法定代表人投标委托书原件（需有法人及投标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时随身携带身份证原件）。

7、企业简介、主要设备明细表。

8、资质证书复印件。

    请按以上内容顺序装订。

五、几点说明

1、投标书应为正本、副本各一份（一个包装），包装外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地址、电话和传真，并贴封条加盖骑缝章。否则将视为废标处理。

2、投标时间和地址：2012年7月4日上午11：00（截止）送到南京医科大学资产管理处行政楼307室(025-86862136,黄老师)。

3、没有按照本邀标书要求操作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权作为废标处理。未中标者，招标人恕不解释，投标资料恕不退还。

4、若发现投标人有串标、恶意竞标等违规现象，招标人有权取消投标人资格。

5、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在南京医科大学资产管理处。

6、本招标书附表为样表，投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栏目。

                               南京医科大学资产管理处

                               2012年6月25日

